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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金融商品转让营业税新政

黎精明（博士） 张 彩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81）

【摘要】围绕金融商品转让业务的营业税处理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发布了两个文件，以期在减轻企业税负

的同时鼓励金融企业创新，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本文对金融商品转让营业税处理的新旧政策做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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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1日开始执行的《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

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简称“旧政策”）将金融商

品分为股票、债券、外汇、其他四大类，并明确了其转让业

务的营业税处理方法。但是，随着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复

杂化，旧政策的处理方法显得过于繁琐。2013年11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金融商品转让业务有关营业税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63号，简称

“新政策”），以解决旧政策引发的相关问题。

一、新旧政策对比

旧政策第十四条规定：“金融商品转让业务，按股票、

债券、外汇、其他四大类来划分。同一大类不同品种金融

商品买卖业务出现的正负差，可在同一个纳税期内按盈

亏互抵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但四大类间

不得轧抵，应分别计算缴纳营业税。”新政策取消了对金

融商品转让业务“四大类”间的限制，对所有金融商品买

卖出现的正负差，在同一个纳税期内可以相抵，相抵后仍

出现负差的，可结转下一个纳税期相抵，但年末仍出现负

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

从新旧政策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新政策主要有如

下两大改变：第一，它取消了“四大类”的限制；第二，企业

投资金融商品的收入可以合并纳税。

1. 对于上述第一条变化，旧政策第七条明确规定：

“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或非货物期货

的所有权的行为。包括股票转让、债券转让、外汇转让、其

他金融商品转让”。所有权的转让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收

入，即转让无形资产会取得营业额，该营业额作为营业税

的课税对象，企业在取得该营业额时即产生了纳税义务。

对于营业额的确定，旧政策中做了明确规定，即“营

业额=卖出价-买入价”，对于“四大类”金融商品的转让，

其卖出价和买入价也有明确的界定。纳税人会分析不同

品种金融商品的特点和市场环境，进而在风险收益权衡

的基础上选择更有利于其自身的投资组合。

比方说某投资公司在投资外汇的同时，还可以投资

外汇期货和外汇期权，根据旧政策，外汇期货和外汇期权

被分在“外汇”和“其他金融商品”两大类中，可实际上它

们均属于外汇产品。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环

节、不同区域、不同机构之间在认证上不一致，进而不同

利益方采用的税务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不仅会增加

企业和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降低税务工作效率，而且会

诱发逃税漏税问题。

2. 对于上述第二条改变，即允许投资金融商品的收

入合并，这一改变显然能够降低税收征管的辨识难度，进

而降低税收征缴双方的管理成本，提高税收工作效率。另

外，它还可以鼓励金融商品创新，促进金融行业发展。

二、新旧政策下营业税处理实例

例：某企业的投资品种包括A股、H股、企业债券、国

债、金融债券、外汇和黄金。该企业投资A股亏损 600万

元，投资H股盈利400万元，投资企业债券亏损500万元，

投资国债盈利300万元，投资金融债券盈利1 500万元，投

资外汇亏损400万元，投资黄金盈利2 000万元。

新旧政策下营业税计算处理方法及其结果的差异如

下表所示。

项 目

投资股票亏损200万元

投资债券盈利1 300万元

投资外汇亏损400万元

投资其他金融商品盈利
2 000万元

应交营业税合计

旧政策

不需要交税

1 300×5%=65（万元）

不需要交税

2 000×5%=100（万元）

165万元

新政策

（1 300+2 000-
200-400）×5%=
135（万元）

135万元

由上表可见，在业务状况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新政策

测算的营业税额较旧政策减少了 30万元，新政策下企业

税负降幅高达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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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并落实新政策的建议

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主要表

现在：新政策执行的开始时间是2013年12月1日，那么纳

税人在计算第四季度营业税时，12月的营业税是必须单

独计算还是和10月、11月合并计算？

假设某企业 2013年第四季度投资金融商品包括：10
月投资的A股亏损 200万元，投资外汇盈利 100万元；11
月投资黄金亏损500万元；12月投资不动产盈利700万元。

对于上述情况，如果主管税务机关为该企业核定的

纳税期限为一个季度，此时若单独核算，第四季度应交营

业税=100×5%+700×5%=40（万元）；若合并核算，则第四

季度应交营业税=（100+700-200-500）×5%=5（万元）。相

比之下，纳税期限为一个季度，12月与10月、11月营业税

一起核算税负较轻，对企业更有利。但是，如果税务机关

为该企业核定的纳税期限为一个月，此时若单独核算，则

10月应交营业税=100×5%=5（万元），11月和12月应交营

业税=700×5%=35（万元）。在该种情况下，新政策从 12月
1日开始执行，与其他月份无关，则无需合并核算。

由于税务机关为不同企业核定的纳税期限不尽相

同，它可以为 5日、10日、15日、1个月甚至 1个季度，因此

现实中究竟应该采用哪种方式，其选择本质上是一个博

弈的过程。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对新政策进行调

整来解决，即允许企业在计算第四季度营业税时，将12月
与 10月、11月合并计算。这样调整的好处在于：①新政策

之所以从 2013年 12月 1日开始执行，而不是从 2014年 1
月1日开始，其目的在于让企业能尽快享受到税收优惠政

策，能够在2013年即可少缴部分营业税，从而减轻企业税

负。合并计算能让企业少缴营业税，这显然符合新政策制

定的初衷。②能够显著降低税收征缴双方的管理成本。采

用合并计算只需要知道三个月内金融商品的买入价和卖

出价，12月末即可一次性算出各金融商品转让业务营业

税，这样计算不仅简便易行，而且能够减少税收征缴的摩

擦，从而降低税收管理成本，充分体现成本效益原则。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1&ZD145）、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重点研究项目（编号：2012D112）、

湖北省会计学会研究项目（编号：HBKJ201118）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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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股权激励财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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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团公司为有效吸引和留住优质人才往往会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目前我国关于股权激励的财税处理

的法规尚不够细化和完善，本文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现代企业薪酬改革的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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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公司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1. 个别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2010年7月14日，财政

部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财会［2010］15号，简

称《解释4号》），明确了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

司构成）内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则：

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应当将该股份

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除此之外，应当

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

业的投资者的，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

应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负债。

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

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

本企业职工的是企业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应当

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2. 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合并财务报表所反映

的内容是集团会计主体授予职工权益结算或现金结算的

股份支付的结果。具体而言，当结算企业（母公司）以其本

身权益工具结算，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没有结算义务




